
議會文件 28/2010 號  

(3 月 18 日會議討論 ) 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四號幹線預留地的長遠發展  

 
目的  
 

 本文件旨在請各議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見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陳富明議員及麥謝巧玲議員以書面提出，要求在 2010 年 3 月 18

日舉行的南區區議會第十五次會議上，就位於田灣海傍道的四號幹線

預留用地將來的發展進行討論，並建議將該用地發展為「奇力灣海濱

公園」（見附件一）。  

 

3. 按照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（ 2008–2011）第 13 條，南區區議會主

席同意將有關議題納入南區區議會第十五次會議的議程。運輸及房屋

局和規劃署的書面回應載於附件二。  

 

 
徵詢意見  
 
4. 請各議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見及進行討論。  

 
 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2010 年 3 月  





附件二  

 

要求把四號幹線預留用地發展為「奇力灣海濱公園」  

 

對於南區區議員的關注，相關部門的回應如下：  

 

有關地點部分在《薄扶林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/H10/15》上顯示

為「道路」(即四號幹線 )，亦有部分在此圖則的涵蓋範圍之外  (圖 1)。

政府已決定將不會興建顯示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的四號幹線。規劃署

會在下次修訂此圖則時，檢討有關土地的用途。然而，政府將繼續檢

討四號幹線的長遠需要和走線。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，在顯示

為「道路」的地方，「休憩用地」屬於經常准許的用途。  

 

四號幹線預留地是由房屋署負責管理、保養及維修，直至政府收回該

幅土地作其他發展用途為止。  

港鐵公司擬議在有關地點作南港島線 (東段 )的臨時工地，會用作植物

苗圃。但有關建議方案現時仍然與相關政府部門相討當中，當港鐵建

議的方案取得政府的認同，我們樂意再向區議會諮詢。路政署鐡路拓

展處表示，港鐵公司擬議的植物苗圃及建議的海濱公園作綠林、休憩

用途兩者可以互相配合。  

 

 

規劃署、路政署  

2010 年 3 月  




